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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关于发展农垦商业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商业厅(局)、粮食厅(局)、供销社、工商行

政管理局、农垦厅(局)、农垦农工商总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农垦总公

司： 

 

 

为了深化农垦系统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办好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更好地发展

农垦商业，我们制定了《关于发展农垦商业若干问题的规定》。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 

 

 

关于发展农垦商业若干问题的规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农垦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行了农工商综合

经营，产、供、销一体化等重要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发展。为

了巩固发展十多年来农垦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进一步办好农工商联合企业，更

好地发展农垦商业，切实解决农垦商业流通领域里的问题，根据国务院最近发出

的国发[1991]42 号文件精神，特作如下规定： 

 

 

一、 农垦商业企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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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垦系统的商业企业包括：中国农垦总公司及所属从事商业经营的各公司；省、

自治区、直 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及其所属各公司；省辖

市、地区(盟、自治州)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及其所属公司；地辖市、县(旗)

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及以国营农场为依托建立的农工商公司和国营农场的商

业服务网点。 

 

 

全国各级农垦商业企业，必须经农垦主管部门审查，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统管社

会商业的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及其《施行细则》的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注册，经核准发给营业

执照后，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开展商业经营活动。 

 

 

二、 农垦商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国务院国发[1979]183 号文件指出：“以国营农场为基础办的农工商联合企业，是

农工商综合经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组织。”国务院国发[1991]42 号文件明确指

出：“农垦商业是国营商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营农场农工商综合经营的一个重

要环节。” 

 

 

农垦商业是伴随着农垦事业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一九七九年全国农

垦系统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兴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后，农垦商业有了较快的新发

展。 

 

 

农垦商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农垦产品的商品率，加快了农垦经济向商品化转化

的进程。有些农垦产品在当地城乡市场占有重要地位。农垦商业的发展，促进了

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了整个农垦系统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劳动力就业开辟了新

的途径。农垦商业不仅为垦区和农场服务，还承担为附近城市、农村、林区、工

矿区等社会服务任务，每年都为垦区和农场以外的社会提供大量农畜土特产品和

各种工业品。农垦商业已成为我国商品流通的一条重要渠 道，在发展商品经济中

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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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农垦商业的发展方针 

 

 

中共中央〔1986〕8 号文件指出：“农垦商业要适应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以推动

生产，搞活流通，方便生活为宗旨，做好供销服务。”根据这一精神，农垦商业的

发展必须坚持服务垦区，面向社会的宗旨，把为垦区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

务作为根本任务。同时，要坚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外

贸出口服务；坚持以公有制商业为主体的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经营体制；形

成农工商结合、内外贸结合、城乡结合、四通八达的商业流通网络。 

 

 

四、 农垦商业的经营范围 

 

 

1 农垦商业是国营商业的组成部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农垦商业企业进行年检

和登记注册，应与其他国营商业企业同样对待。 

 

 

2 列入国家计划收购的重要农畜土特产品及其加工品，在完成国家收购计划后，

农垦商业企业可在全国范围内经销。 

 

 

3 国营农场生产的粮食、油料，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后，农垦商业企业可以经营议

价粮油，要服从商业部对议价粮油的收购、销售、省间调剂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

和按年度制定下达分地区的购售计划(国务院国发〔1991〕3 号)。棉花购销按国务

院规定执行。 

 

 

4 农垦企业生产的国家实行专营的商品，按国家的有关专营政策办理。 

 

 

5 鉴于农垦商业肩负着为垦区农业生产服务的任务，有关农业生产资料的经营与

供应，按农业部、商业部《关于国营农场执行化肥、农药、农膜专营决定的补充

通知》[(1989)农(垦)字第 102 号、(1989)商(农)字第 9号]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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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农垦商业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 

 

 

根据国务院《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国发

[1990]61 号文件)的精神和以国营商业为主渠道的“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形式，

减少中间环节”的商业经营体制改革精神，农垦商业企业应与其他国营商业企业

一样，在国家政策、法令允许 的范围内，在同等条件下进行商业经营，不受行政

区划，经营层次的限制，可以在全国范围 内自主地开展商业经营活动。 

 

 

1 农垦商业企业应与其他国营商业企业、供销社一样，可采取批发、零售、批零

兼营、联购联销、代购代销、代储代运等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 

 

 

2 进一步发展农工商“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方式，巩固农工商联

合企业的成果。要充分利用农垦商业在城镇的网点，采取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农商

联合、工商联合、商商联合、商运联合等多种形式，把商品流通搞活。 

 

 

3 发挥农垦资源的优势，以农垦拳头产品和优质名牌产品为龙头，组建农垦系统

内跨地区的生产销售联合体或企业集团。还可以打存部门、行业界限，在隶属关

系不变的情况下，参加农垦系统外的商贸企业集团。 

 

 

4 有条件的垦区和农垦商业企业，经农垦主管部门审核，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可

以在大中城市和商品集散地，建立农垦贸易中心和批发产锡市场，实行开放式经

营。商业、工业、农业企业，全民、集体、私营企业和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

本地、外地产品都可以在贸易中心和批发交易市场成交。农垦贸易中心和批发交

易市场所需建设用地，要纳入当地城镇建设规划，请当地政府予以支持。 

 

 

六、 加强对农垦商业的领导 

 

 

1 国家各级商业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农垦主管部门，要通过政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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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审计、信息、规划等手段，加强对农垦商业的领导和管理。各级商业主管部

门在有关会议、业务活动和人员培训等方面，要将农垦商业企业列上户头。农垦

商业企业要主动向当地政府及商业、工商行政管理和农垦主管部门请示汇报工作，

取得他们的支持和指导。 

 

 

2 农垦商业企业要加强与计划、财政、金融、税务、物价、铁路、交通等部门的

联系，主动取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争取一些优惠政策。 

 

 

3 农垦商业流通网点的布局，要结合垦区和国营农场建设，通盘规划，合理设置，

协调发展。在城市建设的商业网点，要按照商业部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发布的

《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暂行规定》执行。对那些商业网点少的边远垦区和农场，

要支持私营企业和个人合伙 、个体工商户运销农副土特产品及日用工业品。 

 

 

4 要加强商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工、仓储、冷藏、运输、检测等设施要配

套，但要注意不搞重复建设，商业部门已建有上述设施的地方，农垦商业要充分

利用。各级农垦主管部门，要主动与当地财政部门协商，对于农垦商业企业进行

商业设施建设的资金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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